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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一个不重要的细节，这么
几十年，我从苏联带回国的法律专业
书一直都保存着，也没怎么想，那时
候也不可能有什么想法，根本不敢想
象国家还有什么法治，只觉得这些书
还有资料价值，舍不得丢，偷着还看
看，现在都派上用场了。
　　1983 年，院里组织新的领导班
子，我当了副院长。1984 年，学校
改成中国政法大学，我是副校长，以
后是校长，就这样。我还是七届全国
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法
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这一段时间，我最兴奋的一件事，
是“依法治国”真正写进了宪法。对
我们搞法律的人来说，靠法律能混碗
饭吃还在其次，真正能实现依法治国
才是最重要的。共产党敢于把“依法
治国”四个字写进宪法，标明自己的
言行活动也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这个
了不得，是进了一大步。这样写了，
人们就可以以这个作为检验的标准，
也是我们说话的理由。
　　我一直有这样的观念：中国社会
必须前进，所谓前进、发展，其实不
过就是两条，一个是国家富强，一个
是民 主自 由，经济要发展，政治要
进步。另外，中国不能大乱，我们从
民国建立到军阀混战，蒋介石国民革
命军刚刚稳定，日本人又打进来了。
始终不稳定。中国如果无人来管理，
乱起来就不知道要倒退多少年。理智
地考虑应该是这样的。这几点是我坚
持的。
　　1989年，你说我主动辞职也好，
被免职也好。我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岗位上下来了，做个普通教授，一直
到现在。当天我带团在国外。美国教
授都劝我先别回来，看看再说，但我
自己主动回国来。这大概也是我罪过
不太大的原因，我率团回来了。已经
事后了，学校党委扩大会议上，书记
说完要校长说话，我就说了三句。当
时我想明白了，大不了这个校长不当
了，不相信会把我抓起来，我还是教
授，还是人大常委会委员呢。我知道
后果。但自己的政治态度要明确，见
解要表达，否则没法跟自己、跟历史
交代。这个跟 1957 年反右不同。57
年我思想上没有太大的对抗，因为还
没有完全独立的政治见解，更多的还
是确实觉得自已做得不对。
　　这之后我的态度一度比较对立。
后来到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继续坚

持改革开放，我的态度才缓和下来。
坚持改革开放是对的。
　　拨乱反正后，我的两个大的思想
变化，这是一个，依法治国写进宪法
是另一个。

三起不落，宠辱不惊

　　你说到新一代身份证问题，正面
是“公民”，背面是“居民”身份证，
这当然是个问题。身份证要表明的什
么，这一点不明确。“公民”是宪法
的概念，身份证本来就应该是“居
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
证？这个牵涉到一个复杂的背景。过
去讲伟大的光荣的公民，判刑的人就
不算公民，是剥夺了公民权的，但判
刑不能剥夺居民的身份，从这一点来
说，身份证明还应该是从居民来说更
合适。
　　公民教育是另一个问题。中国的
老百姓从臣民、到国民、到人民、到
公民，是一个逐渐法制化的过程，现
在有些人提倡公民教育是很好的。
　　至于物权法……它保护私有财
产。私人财产这个概念的范围很宽泛，
个人储蓄、生活资料、个人房产、民
营企业家的企业、农民的土地都算，
承包经营权归农民了。
　　制定物权法的意义当然很大啦，
民主推进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私
权。民主、自由、人权这三个东西是
密不可分的。财产权是人权中很重要
的一部分，人权不仅是政治权，还有
经济权。如果一个人的财产都得不到
保障，随时都会被剥夺的话，就失去
了在社会上立足、存在的基础。我们
长期以来，私有财产任何时候都可以
随便被剥夺。
　　我喜欢说私法精神。原来我说“罗
马法在中国的复兴”，后来修改为“罗
马法精神在中国的复兴”。所谓罗马
法的精神，其实就是私法的精神。罗
马的私法是最发达的。所以后来罗马
法的影响下，有了大陆法国家，民法
典，德国民法典，就是这个道理。
　　所谓私法，就是民法，就是每个
人的地位平等，对于自己个人的私事
（家庭、婚姻、经济生活）能自治，
完全由自己来决定，国家根本不干预，
或者是最小限度干预、尽可能少地干
预。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无孔不入
地干预：个人生活、住房、结婚离婚
生孩子，都要领导批准，一段时间吃
饭都要国家管，必须吃大食堂。而要

建立民主社会，就要给予私法自治。
对，就是你说的消极自由。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提倡罗
马法精神的复兴。提倡市场经济就是
减少国家干预。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
相对来说国家还是管得太多。我们要
处理好“国家”这只手和“市场”这
只手的关系，就是经济领域的自由主
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关系。市场这只
手失灵了，国家这只手要干预，这就
是凯恩斯主义。但在中国，市场这只
手还是比较软。
　　我常说，中国现在的法治建设是
进两步退一步。比起反右、文 革那
个时期来说，中国民主和法制终究还
是前进的，但这个进程很曲折。这个
领导人出现可能快点，那个领导人时
又慢一点，那个事情上表现有促进，
这个事情出来了可能又倒退一点。这
说明中国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法治，真
正的法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从这一
点说，又觉得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还
是慢的，应该可以再快一点。我们只
能寄希望于共产党自己能吸取教训，
内部更开明，更清廉些。
　　民主最好在于监督。我们现在老
说完善监督机制，最好的监督机制就
是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就是你们现
在做的工作（笑），你们有什么就能
说，领导不能压下去。言论自由是根
本的问题。
　　我说过，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
学家，我是很多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
和客座教授，有很多社会兼职，但我
没正经读过多少法学名著，也没写过
正经像样的专著，这里当然有历史的
原因。
　　准确地说，我是个法学教育者，
我更多的还是讲课，演讲，普及法律
知识。你说到我的社交活动太多，这
是事实，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是
大学教授，但并不想限于自己的舞台。
我也不是你说的启蒙思想者，不要这
么说，但我想起这个作用，尽可能作
法学的宣传，中国跟西方国家不同，
在西方，法制知识已经普及人心，大
家都有法律理念这么一个准绳，我国
不同，从国家领导人、企业家到普通
民众，对法律的基本理念、基本准则
还不熟悉，缺乏基本的了解。在人们
心中确立法制的理念很重要。比如制
定物权法，就是对法律物权的一次大
普及。 

选自《山河判断笔尖头》，陈洁／著  

江平：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

江平生平

　　1930 年 12 月 28 日，江平
出生在大连一个银行职员家庭。
　　1937 年全家迁往上海，一
年后转往北平。江平初中就读
于北平艺文中学，高中就读崇
德中学（今北京三十一中）。
　　1948 年至 1949 年就读于
燕京大学新闻系。1949 年，江
平参加了北平市团委筹备工作。
　　1951 年到 1956 年作为首
批至苏联的留学生，先后就读
于喀山大学和莫斯科大学法律
系，参加中国学生会工作。
　　1956 年以全优成绩提前一
年毕业，回国任教于北京政法
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
在民法教研室任教。
　　1979 年，北京政法学院复
办，江平担任学院副院长。
　　1983 年，任中国政法大学
副校长。
　　1988 年至 1990 年，任中
国政法大学校长。
　　1988 年至 1992 年任中国
法学会副会长。
　　2001 年 10 月 12 日，被授
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
遇。
　　2023 年 12 月 19 日 12 时
28 分，江平在北京中日医院逝
世，享年 94 岁；12 月 23 日上
午 8 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
东礼堂举行江平先生遗体告别
仪式。

人物评价

　　江平是中国法学界的精神
支柱，是一位泰斗级的人物，
影响早己超出了学术的范畴。
作为中国民商法学的主要奠基
人之一，他建树卓著，参加了
《民法通则》的制定，担任《信
托法》、《合同法》起草组组长，
是《民法典》编纂负责人，在《公
司法》、《合同法》、《物权
法》的制定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他是著名的法学思想家，从事
了变革时期法律学术奠基工作，
在不同时期都担当了旗手的角
色；他又是著名的法学教育家，
不仅是他所执教的中国政法大
学的杰出奠基人之一，而且也
是中国当代法学教育的先锋人
物；他更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活
动家，他的身影，活跃于立法、
司法、政府、企业等各个角落，
秉持知行合一，不遗余力地参
与社会实践，尤其是法制建设
活动。

——中国经济周刊

　　江平先生为中国法学教育
事业、法学理论研究和法治建
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江平
先生的逝世，是中国政法大学
的重大损失，是中国法学界和
教育界的重大损失。

——中国政法大学


